
臺北市政府 106.08.25.  府訴一字第 10600133600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協會

代　　表　　人　○○○

原 處 分 機 關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訴願人因老人活動據點補助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 106年 5月 25日北市社老字第 1063750

0801號函，提起訴願，本府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駁回。

　　事實

一、原處分機關為加強輔導法人、機構、學校或團體推展本市社會福利服務，改善設施設備

　　及充實服務方案，爰依臺北市推展社會福利服務補助辦法規定，訂定「臺北市政府社會

　　局補助辦理老人活動據點方案實施計畫」，期能透過經費補助相關團體之方式，開拓社

　　區老人活動據點、鼓勵長者使用據點服務、增進社會參與機會等。訴願人於民國（下同

　　） 106年 4月 17日擬具 106年度老人活動據點方案補助計畫書，申請辦理方案類型為據

點

　　3.0服務（內容為辦理長者健康促進、文康休閒活動，並每週提供老人共餐服務 2次以上

　　），向原處分機關申請補助設施設備費〔包括筆電新臺幣（下同）1萬 6,000元及電腦 1

　　萬 9,000元等〕、場地使用費（包括水電費 11萬 2,200元及清潔費等）、講師鐘點費、業

　　務費等，計新臺幣 79萬 5,210元。

二、原處分機關依臺北市推展社會福利服務補助辦法第 6條、第 7條及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補助

　　辦理老人活動據點方案實施計畫行為時第肆點第 3項、第柒點規定，於 106年 4月 26日

辦

　　理初審，嗣於 5月 8日提交複審會議進行複審，以 106年 5月 25日北市社老字第

106375008

　　01號函檢送核定表通知訴願人，同意補助計 71萬 610元。訴願人不服上開函關於設施設

　　備費項下之電腦費用 1萬 9,000元未獲補助，及場地使用費項下水電費僅核定補助金額 4

　　萬 6,800元（原申請補助 11萬 2,200元）部分之處分，於 106年 6月 6日向本府提起訴

願，

　　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

　　理由

一、按老人福利法第 27條規定：「主管機關應自行或結合民間資源，辦理下列事項：一、鼓



　　勵老人組織社會團體，從事休閒活動。二、舉行老人休閒、體育活動。三、設置休閒活

　　動設施。」

　　臺北市推展社會福利服務補助辦法第 2條規定：「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本府社會局（以

　　下簡稱社會局）。」第 4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本辦法之補助項目如下：一、改善設施

　　設備：辦理社會福利工作所需之器材、設施設備。」第 6條第 1款規定：「申請補助之審

　　查作業方式如下：一、審查分初審及複審，初審後並加註意見提請複審小組進行複審。

　　但申請補助金額在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者，得不經複審。」第 7條規定：「複審小組之

　　任務如下：一、依社會局施政需求，審核該計畫之適切性。二、審核計畫執行能力與預

　　期效益。三、審核經費編列合理性。複審小組成員至少三人，召集人由社會局指定科長

　　層級以上人員兼任，其餘成員由社會局就下列人員組成：一、承辦科室人員。二、相關

　　業務單位人員。三、本府各相關福利委員會代表或專家學者。前項第三款成員不得少於

　　全體小組成員二分之一。複審小組應有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經出席成員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得決議。成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任代理人出席。成員為無給職

　　。 ......」第 8條規定：「社會局應將審核結果以書面敘明理由，通知申請人。」

　　第 11條規定：「社會局應依下列規定辦理督導與考核：......七、受補助者之實際執行

　　績效，列入社會局年度評鑑考核項目與未來核定補助之參考。」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補助辦理老人活動據點方案實施計畫第壹點規定：「依據：一、老人

　　福利法第二十七條。二、臺北市推展社會福利服務補助辦法。」第參點規定：「補助對

　　象及條件：一、依法登記或立案之非營利性法人、機構、學校或團體，行政組織及財務

　　健全，且申請補助項目與該單位設立宗旨相符者。二、所提供之場地需有安全、衛生、

　　通風採光良好之環境，消防安全事項應符合消防法及其有關法令規定，且該場地所提供

　　之相關活動無違反公序良俗之虞，並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行為時第肆點規定：「

　　補助項目：一、活動據點 1.0：......（二）補助條件：1.場地規定：可提供非違建合

　　法房屋之室內樓地板面積至少三十五平方公尺（約十坪）之場地空間（限地上樓層），

　　約可容納十五至二十位以上長者活動。......（三）補助項目：......5.講師鐘點費：

　　(1) 課程招生人數：每班招生人數達六十歲以上長者十五人。(2) 課程辦理週數：需每

　　週至少辦理一次，並持續開課達十二週以上，每班每次以二小時為原則。......二、活

　　動據點 2.0：......（二）補助條件：1.場地規定：同活動據點 1.0。2.開放時段：每週

　　至少開放四個時段（每時段至少三小時）辦理長者健康促進或文康休閒活動，由專人帶

　　領活動時段須達總開放時段二時段以上。3.共餐服務：以供應午餐為原則，其方式得以

　　自行烹煮、訂餐或外燴方式，餐食來源可結合各式資源。（三）補助項目：1.設備費：

　　已核准補助之設備，三年內不得再重複申請，但使用期限在三年以上者，需不堪使用之

　　情況下方可申請。2.場地使用費。3.講師鐘點費：同活動據點 1.0。4.業務費（含志工



　　費及食材費）三、活動據點 3.0：（一）辦理內容：辦理長者健康促進、文康休閒活動

　　，並每週提供老人共餐服務二次以上。（二）補助條件：同活動據點 2.0。（三）補助

　　項目：同活動據點 2.0，以及可申請人事費之補助......。」第柒點規定：「審查作業

　　：依『臺北市推展社會福利服務補助辦法』辦理。」第玖點規定：「本計畫所需經費由

　　本局編列預算支應。」第拾壹點規定：「本計畫未盡事宜，依『臺北市推展社會福利服

　　務補助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106年度補助辦理老人活動據點方案實施計畫補助標準：（節錄）

　　┌───────────────────────────────────┐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106年度補助辦理老人活動據點方案實施計畫補助標準　　　 │

　　├─────┬───────┬─────────────────────┤

　　│項目 │標準說明 │補助上限　　　　　　　　　　　　　　　　　│

　　├─────┴───────┴─────────────────────┤

　　│活動據點 1.0　　　　　　　　　　　　　　　　　　　　　　　　　　　　　 │

　　├─────┬───────┬─────────────────────┤

　　│場地使用費│水電費 │依本局核定補助時段，每時段補助水電費 300元 │

　　│　　　　　│　　　　　　　│。（一年以 52週計）　　　　　　　　　　　　│

　　├─────┴───────┴─────────────────────┤

　　│活動據點 2.0-3.0　　　　　　　　　　　　　　　　　　　　　　　　　　　 │

　　├─────┬───────┬─────────────────────┤

　　│場地使用費│水電費 │同前述「活動據點 1.0」場地使用費各項補助標 │

　　│　　　　　│　　　　　　　│準（依每週開放時段）　　　　　　　　　　　│

　　└─────┴───────┴─────────────────────┘

二、本件訴願理由略以：訴願人無辦公場所及設備，電腦設備亦向他單位借用。另活動據點

　　場地與開放時段場地之地址不同，兩邊皆需要費用支出，開放時段場地加保公共意外險

　　4,507 元、租金每月 6,000元、水電費每月約 3,000元。因承辦人僅依原處分機關補助款

　　規定編列，並未將實際花費列出。訴願人辦理老人據點之實際支出高於預算表，請重新

　　考量核定金額。

三、查訴願人於 106年 4月 17日擬具 106年度老人活動據點方案補助計畫書，申請辦理據點

3.0

　　服務，向原處分機關申請補助設施設備費（包括筆電 1萬 6,000元及電腦 1萬 9,000元等

）

　　、場地使用費（包括水電費 11萬 2,200元及清潔費等）、講師鐘點費、業務費等計 79萬



　　5,210元。經原處分機關依前揭規定於 106年 4月 26日辦理初審，嗣於 5月 8日召開複審

會

　　議進行複審，核定補助 71萬 610元，其中設施設備費項下之電腦費用 1萬 9,000元未獲

補

　　助，及場地使用費項下水電費僅核定補助金額 4萬 6,800元（原申請補助 11萬 2,200元

）

　　，有 106年度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補助辦理老人活動據點經費核定表影本附卷可稽，原處

　　分自屬有據。

四、至訴願人主張電腦設備向他單位借用；活動據點場地與開放時段場地之地址不同，兩邊

　　皆需要費用支出云云。查本件訴願人擬具 106年度老人活動據點方案補助計畫書，申請

　　辦理據點 3.0服務，向原處分機關申請補助設施設備費、場地使用費等計 79萬 5,210元。

　　經原處分機關依臺北市推展社會福利服務補助辦法第 6條、第 7條及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補

　　助辦理老人活動據點方案實施計畫行為時第肆點第 3項、第柒點規定，辦理初審，初審

　　結果建議補助金額 71萬 610元，並續提複審小組進行複審。經原處分機關邀集學者專家

　　3名及業務單位人員，組成複審小組，於 106年 5月 8日召開複審會議，作成決議：「

....

　　..二、......（一）個案申請之費用，依初審審查標準補助之......。」復依原處分機

　　關 106年 6月 16日北市社老字第 10638441200號函所附答辯書所載略以：「......理由

：

　　......三、卷查本案：......（二）......查訴願人申請電腦係作為據點行政人員於開

　　放時段地點處理行政事務用，且訴願人同時亦已申請補助筆記型電腦作為課程使用，並

　　受原處分機關補助費用。......考量筆記型電腦具可攜性及機動性之特點，訴願人之行

　　政作業可透過筆記型電腦進行，且訴願人方案設計申請之 10個時段中，僅有 4個時段為

　　可能會使用到筆記型電腦之課程，餘 6個時段訴願人可使用筆記型電腦處理行政事務。

　　綜上，電腦之於訴願人之使用目的及必要性低，......不予補助。（三）......依據本

　　計畫第 4點......第 7點......、第 11點......及本辦法第 11條第 7款規定......原處

分

　　機關參考訴願人 105年之實際執行績效，計算本年度最高可核給時段，以『去年總服務

　　人次』 792人次∕『去年開放月份』3個月∕『每月 4週』＝『平均每週服務人次』66人

　　次，再推算本年最高可核給之時段數為『平均每週服務人次』66人次∕『15人』≒ 4時

　　段。原處分機關依據訴願人去（105）年實際執行績效核定補助訴願人最高 4時段之水電

　　費 46,800元（＝4時段*300元/時段*辦理 39週）......訴願人場地使用費中之水電費、

　　清潔費、租金、公共意外責任險分別申請 112,200元、30,000元、54,000元、2,250元，



　　共計 198,450元補助，原處分機關核予場地使用費共計 13萬 3,050元（＝水電費 46,800

元

　　+清潔費 30,000元+租金 54,000元+公共意外責任險 2,250元）......。」經核本件原處分

　　機關業依法定程序，就系爭計畫之經費編列合理性進行審核，經複審小組綜合考量訴願

　　人有無補助之必要，作成補助與否及補助金額之決議，且尚無組成不合法、認定事實錯

　　誤及違反行政法上一般原理原則或其他顯然錯誤之判斷情事，對於複審會議結果，自應

　　予以尊重。本件原處分機關依複審結果，核定設施設備費項下之電腦費用不予補助及場

　　地使用費項下水電費核予補助 4萬 6,800元，並無違誤。訴願主張，不足採據。從而，原

　　處分機關所為處分，揆諸前揭規定，並無不合，應予維持。

五、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袁　秀　慧

　　　　　　　　　　　　　　　　　　　　　　　　　　　　　　　　委員　張　慕　貞

　　　　　　　　　　　　　　　　　　　　　　　　　　　　　　　　委員　范　文　清

　　　　　　　　　　　　　　　　　　　　　　　　　　　　　　　　委員　王　曼　萍

　　　　　　　　　　　　　　　　　　　　　　　　　　　　　　　　委員　陳　愛　娥

　　　　　　　　　　　　　　　　　　　　　　　　　　　　　　　　委員　劉　建　宏

　　　　　　　　　　　　　　　　　　　　　　　　　　　　　　　　委員　劉　昌　坪

中華民國　　　　　106　　　　　 年　　　　　8　　　　 月　　　　　25　　　　　日

　　　　　　　　　　　　　　　　　　　　　　　　　　　　　　　　市長　柯文哲

　　　　　　　　　　　　　　　　　　　　　　　　　　　　　法務局局長　袁秀慧決行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

提起行政訴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地址：新北市新店區中興路 1段 248號）


